
　　经审查，根据《商标法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、第三十条、《商标法实施条

例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，我局决定驳回上述商标注册申请，理由如下：

　　该商标与下列在先商标相同或近似：第12501192号。（引证商标信息见附页，详细信息

可在中国商标网查询）

　　该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在指定服务项目上，仅直接表示了服务的内容等特点，不得作为

商标注册。

　　根据《商标法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，商标注册申请人如果对本驳回决定不服，可以自

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复审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南京标仔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2024年08月14日

商标驳回通知书

南京松果时光科技有限公司

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81号403

210000邮政编码:

国家知识产权局
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1号 邮政编码:100055

申请日期: 78872118

南京松果时光科技有限公司申 请 人:

申请号:2024年5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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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MZC78872118BHTZ01

   发文编号：



申请日期

注  册  人

2013-04-27 意   译

北京广通创奇广告有限公司
优
先
权

基
础
注
册

地       址
北京市朝阳区农光里212号楼景力宾馆511房间

邮编 100021 国家省市 北京市朝阳区

初次申请国

申请日期

申请编号

注册国

注册日期

注册编号

是否共有商标 否

国际分类

41

 类
 似
 群

4101;4104-4105;
是否放弃专用权:

审定第 12501192 号/刊登第 1413 期商标公告

注册第 12501192 号/刊登第 1425 期商标公告

专用 自

至

2014-09-28

2024-09-27

起

止

代理人名称 北京名扬世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代理人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1号西苑饭店5435房间 邮编 100044

是否指定颜色 商标类型 普通

图形要素

26.7.25

备注

商品
培训；图书出版；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(非下载)；
录像带发行；演出用布景出租；广播和电视节目制
作；表演制作；录音棚服务；录像带制作；音乐制
作（截止）

图样

引  证  商  标

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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